
主辦機關：新北市政府

執行機關：新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

招商顧問：仲量聯行股份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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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四張站區位條件

央北區段徵收區

十四張(B單元)區段徵收區

15分鐘直達
信義計畫區

安坑
交流道

秀 朗 橋 站

景平站

新和國小站

美河市

大坪林站

七張站

小碧潭站

陽光運動公園站

十四張站

寶橋工業區

寶高智慧產業園區



基地條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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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地面積
43,290坪

(含386坪鄰地法定空地)

使用分區 捷運系統用地

建蔽率 70%

容積率 350%

容積樓地板 150,165坪

預估開發樓地板面積

(含車位2,480個)
256,692坪

允許使用項目

比照商業區，商業

使用樓地板不得小

於容積總樓地板

30%

中

正

路

十四張(B單元)

區徵區

央北區徵區



基礎共構工程已完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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捷運設施空間(23,139 坪)

土開大樓空間
(停車場及機電設施共41,558 坪，2,480車位) B2F

B1F

1F

2F



初步規劃構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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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 樓地板面積

景觀水岸住宅 約 16 萬坪

智慧辦公聚落 約 4 萬坪

休閒娛樂商業設施 約 3 萬坪

總銷樓地板面積約23萬坪 (不含車位)

註：地下車位樓地板面積約2.5萬坪(B1~B2地下停車場約 2,480汽車格位)

41~43F

26~30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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產品類型 評估單價

住 宅 (約161,200坪) 約 66 ~ 70 萬/坪

辦 公 (約43,552坪) 約 58 ~ 64 萬/坪

零售商業 (約27,182坪) 1F約100 萬/坪 2F以上約58 ~ 70 萬/坪

平面車位2,480個、車位單價以240萬估列

B棟 (41~43F)A棟(26~30F)

5.5m

4.2m 3.4m

開發建物預估單價 總銷約 1,658 億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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預估投資總金額

• 預估投資總金額約 750 億元

項目 金額（億元）

工程營造費（SC，含共構歸墊費 36.95億元） 615.8

建物設計費 13.7

利息費用 22.4

投資稅管費用 97.8 

預估投資總金額 749.7

平均成本 （以總銷面積 256,692坪計） 29.2萬/坪



容積分配原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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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捷運開發區法定容積率 350%

– 主管機關無償取得容積 22%

– 地主、機關參與權益分配容積 328%

資料來源：「擬定新店都市計畫（Y7捷運系統用地）（配合臺北捷運系統環狀線第一階段路線）細部計畫書（民國98年10月）、新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

A 152.8%

（地主分配容積）

B 175.2%
（機關分配容積）

C

22%
（都計變更機關無償取得容積）

328%容積
參與權益分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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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益分配流程－新北市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權益分配原則

投資人期待利潤（P）

投資人
投入成本

 

（BC+ M － ） ΔRC

ΔBS (S –  rT) – △BS

地主與投資人間最低分配比

(詳參甄選文件)

地主
可分配權值

（含原公、私地主與變更回饋

新北市政府取得容積）

（容積328 %）

註：原地主中私地主比例約 86.8%、公地主約13.2%

• 地主及主管機關可分配權值 = 開發建物總權值（S）－投資人權值（ΔBS）

都計變更
機關無償
取得容積

rT

（容積22 %）



貳、招商條件說明



資格條件－申請人及財務能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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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低於 120 億元 

法人權益合計（至多 5 法人）

 流動資產不低於流動負債

 總負債金額不超過淨值 3 倍
 速動比率不低於 10%
 保險業以資本適足率符合保險法規定，不受負債

(流動比、總負債與淨值比、速動比) 規定之限制

 無不良票據信用或授信紀錄

 依法繳納營業稅及營所稅

各法人均須符合
最近1年(民國113年)或最近1年度財報

最近1年(民國113年)或最近1年度財報

◼ 申請人得由單一法人或至多5法人共同提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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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格條件－開發能力

最近10年內完成與本案性質相同或相當實績

至少一法人

不低於 100 億元

單一實績

不低於 300 億元

累積實績

 性質相同或相當實績（得包括住宅、辦公、商場或住商混合大樓等）

 以列於申請書法人及從屬公司為限（以我國會計師簽證之合併財務報表所載之申請人子公司為限）

 房地已銷售依損益表營收認列、未銷售依資產負債表成本

 保險業得以投資性不動產科目認列

能力資格採計

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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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保證金及履約保證金

6.52 億元

申請保證金

預估投資總金額 3%

履約保證金

 現金

 銀行本票、保付支票

 銀行定期存款單

銀行書面連帶保證

保險公司之連帶保證保險單等

繳付方式

簽約前繳交



其他規定（1/2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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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構工程交付時一次歸墊；或採分期繳納共構費用並加計利息
如採分期開發者，分期繳納之建物完成進度，以第1期開發範圍為判斷
依據。

共構歸墊費約 36.95億元

地主區位選擇意願相同先行協議，協議不成，以抽籤決定

選配原則：地主優先選配

◼ 市府取得之都市計畫變更22%獎勵容積(占總容積6.29%，約9,439容積坪) ，由投

資人無償提供

◼ 投資人應取得銀級以上綠建築標章及智慧建築標章、耐震標章

◼ 投資人須以鋼骨結構(SC)興建本站土地開發建物

◼ 倘規劃辦公產品，須集中配置，並擬具完善物業管理計畫，可提供作為企

業總部等頂級商務辦公空間需求使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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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規定（2/2）
⚫ 依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及都市設計審議報告書，未來投資人應負責興建跨越環河路架

空走道(A)、捷運車站聯繫通道(B) 、南側捷運行政大樓平台聯繫通道(C1)及北側出入車道(D)。

⚫ 投資人得視整體動線及綠覆率檢討，經捷運局同意後規劃行政大樓3樓戶外平台與人工平台連通

(C2)及進行綠美化工程(E)

⚫ 投資人應配合新北市政府優化托育環境政策，於施作下圖所標示E之「行政大樓3樓平台綠化」項

目時，應留設面積約360平方公尺之獨立幼兒室外活動空間

A

B C1

十四張捷運站

行政大樓

西側河濱公園

北側公園兼污水處理廠

C2

D

E

公共開放空間

A.跨越環河路架空走道

B.捷運車站聯繫通道

C1.南側捷運行政大樓平台之聯繫通道

C2.接往行政大樓3樓平台之聯繫通道

D.北側出入車道

E.行政大樓3樓平台綠化



分期開發規範

15

◼ 允許分期開發

– 開發時程：本開發案允許最優申請人分2期進行開發，各期範圍以A區或

B區擇一為原則。

– 最優申請人應自第1階段開發範圍建物領得建造執照日起3年內，依建築法

令規定申請第2階段開發範圍建物之建造執照；並應自領得第2階段開發建

造執照日起180日內向建築主管機關申報開工，並將建築主管機關同意之

文件提送本府。

– 公共開放空間與周邊聯繫通道之興闢工程，應於第1期開發範圍完成。

◼ 分期開發權益分配

− 以第1期建造執照領得日為鑑價基準日。



簽約主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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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申請人
◼ 以原單一申請人或共同申請人（至多５法人）與執行機關簽訂投資契約

專案公司

◼ 最優申請人得以原申請人或成立專案公司，與執行機關簽訂投資契約 (於開

發建議書明定簽約主體，及說明資金籌措及到位計畫)

◼ 新專案公司實收資本額不低於新臺幣20億元

◼ 新專案公司原始股東持股比例

◼ 共同申請人如以成立專案公司簽訂投資契約者，各成員應與專案公司對新

北市政府負連帶責任。但保險業因主管機關法令規定無法於協議書中約定

與專案公司負共同連帶履行之責任者，得不在此限

◼ 應於契約簽定後1年內，完成本開發案信託契約（不含土地）簽訂

新專案公司成立時 結構物保固期滿前 如有統一經營，營運契約屆滿前

100% >60% >30%



規格標評分標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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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分項目 評分重點 配分

一、申請人籌組
計畫及相關
實績

◼ 申請人背景、相關實績經驗
◼ 申請人企業經營狀況、企業誠信及商譽
◼ 申請人財務能力、對本案之履約能力
◼ 捷運開發執行成效
◼ 簽約主體支援公司或新設專案公司之股權結構、成員、募資計畫、組織管

理架構及分工

15

二、開發建議書
內容

◼ 開發內容及用途 10

75

◼ 亮點營造及地標構想 5

◼ 建
築
設
計

建築設計圖說、獎勵容積分析(含是否達允建容積上限)、動線分析、建
材規格及設備

30
銀級以上綠建築及智慧建築、耐震標章
施工計畫：結構、工法、預算書、振動、噪音防制計畫等
防災、水土保持、環境影響評估等計畫
品質計畫(含風險管理計畫)

◼ 財務計畫及權益分配 15

◼ 開發時程（依建管標準估算）及營運管理計畫 10

◼ 與捷運系統相關銜接計畫、設置跨越環河路架空走道(A區)及與捷運出入口、
住宅社區及南北兩側地區配合留設至少3處聯繫通道

5

三、對都市發展
貢獻

◼ 如區域交通整體改善計畫之構想
◼ 鼓勵大眾運輸及共享運具措施計畫
◼ 無障礙空間設計、響應2050淨零碳排路徑政策等永續開發構想
◼ 對周邊發展或公益設施等

5

四、簡報與答詢 5

*80分(含)以上取平均得分最高之前3名為合格申請人



綜合評選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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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0% × 規格標得分
（開發建議書）

規格標

 

40% × 價格標得分
（地主分配比）（達底價可得80分）

價格標

經綜合評選加權分數合計最高
為最優申請人

* 規格標80分(含)以上取平均得分最高
   之前3名，方開啟價格封



招商作業期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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簽訂投資契約
預計114.12

資格及綜合評選

選出最優申請人

正式公告

截止收件

個

月

113.12.27

114.07.14

個
月

3

2

備

標

期

６

個

月

申請釋疑及補充公告

預計114.10

本案廉政平臺

法務部廉政署

新北地檢署

新北市政府政風處

114.04.11  

60% 規格封(第一階段)
（開發建議書）

40% 價格封(第二階段)
（地主分配比率）



單一窗口加速推動開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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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捷運土地開發
推動平台

工務局
城鄉
發展局

交通局

捷運
工程局

消防局

地政局
環境
保護局

水利局

財政局

其他機關



竭誠歡迎參與 !
新北市政府政風處服務專線

02-2969-5122

法務部廉政署廉政檢舉專線
0800-286-586

仲量聯行全球道德檢舉專線
+1 877 540 506600


	投影片 0: 新北環狀線十四張站暨南機廠土地開發案
	投影片 1: 十四張站區位條件
	投影片 2: 基地條件
	投影片 3: 基礎共構工程已完工
	投影片 4: 初步規劃構想
	投影片 5: 開發建物預估單價
	投影片 6: 預估投資總金額
	投影片 7: 容積分配原則
	投影片 8: 權益分配流程－新北市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權益分配原則
	投影片 9: 貳、招商條件說明
	投影片 10: 資格條件－申請人及財務能力
	投影片 11: 資格條件－開發能力
	投影片 12: 申請保證金及履約保證金
	投影片 13: 其他規定（1/2）
	投影片 14: 其他規定（2/2）
	投影片 15: 分期開發規範
	投影片 16: 簽約主體
	投影片 17: 規格標評分標準
	投影片 18: 綜合評選方式
	投影片 19: 招商作業期程
	投影片 20: 單一窗口加速推動開發
	投影片 21

